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出、列席名單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26日 

發文字號：高餐議(劉)會字第 111201140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議程乙份 

 

開會事由：第十四屆 1112 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開會時間：112 年 4 月 2 日（日）下午 21 時 00 分 

開會地點：Google Meet（代碼：qmf-ucmo-ehj） 

主持人：劉議長承逸 

聯絡人及電話：李沛欣 0916-867-809 

 

出 席 者：劉議長承逸、張副議長金億、吳議員惠棋、林議員仟珊、林議員妤薇、

林議員兆城、林議員耕廉、侯議員旻亨、陳議員妍蓁、郭議員依婷、

莊議員君浩、張議員藝宣、曹議員駿揚、傅議員政嘉、黃議員姿綾、

李議員潁軒、黃議員健鈞、楊議員子葰、楊議員妤譁、廖議員家慧、

盧議員佳瑩 

列 席 者：蔡會長濬紳、洪副會長悦慈、李副會長沂諼、行政中心幹部、提案人、

陳秘書長律蓉 

副本：學生議會秘書處 

 

備註： 

一、當天會議無提供餐食，會議中可用餐。 

二、若因故不克出席，務必於 112 年 3 月 30 日 23 時 59分前完成  

    請假。 

線 

裝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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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會議議程 

第十四屆 1112 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時  間：112 年 4 月 2 日（星期日）下午 21 時 00 分 

地  點：Google Meet（代碼：qmf-ucmo-ehj） 

主  席：劉議長承逸               記錄：李沛欣 

出 席 者：劉議長承逸、張副議長金億、吳議員惠棋、林議員仟珊、林議員妤薇、

林議員兆城、林議員耕廉、侯議員旻亨、陳議員妍蓁、郭議員依婷、

莊議員君浩、張議員藝宣、曹議員駿揚、傅議員政嘉、黃議員姿綾、

李議員潁軒、黃議員健鈞、楊議員子葰、楊議員妤譁、廖議員家慧、

盧議員佳瑩 

列 席 者：蔡會長濬紳、洪副會長悦慈、李副會長沂諼、行政中心幹部、提案人、

陳秘書長律蓉 

壹、 宣布開會  

貳、 主席致詞 

參、 宣讀並認可議程 

肆、 報告及詢答事項 

伍、 前會遺留之事項 

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八屆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監察委員人事 

        任命案」，提請審議。 

提案二：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八屆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人事 

        任命案」，提請審議。 

提案三：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會經費 

        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費」，提請審議。 

提案四：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會經費 

        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費」，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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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提案五：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議事規則」新訂條文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六：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會經費 

        暨委員會專業訓練費」，提請審議。 

柒、 臨時動議 

捌、 聲明與補述 

玖、 主席結論 

壹拾、 散會  



 

提案人  提案單位  收件章  收件單位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提 案 單 

☆ 年 月 日 

提案 112 3 10 

收件    
 

 

會議名稱 第十四屆 1112 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提案人 姓名/蔡濬紳 單位/本部 職稱/會長 

連署人 此提案免連署 

案由主旨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八屆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監察委員人

事任命案」，提請審議。 

項目種類 □經費預算  □活動預算  □新訂法規  □修訂法規  ■其他 人事任命          

案 

由 

內 

文 

說明： 

    一、 依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第十三條、第十 

         八條及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第 

         三章第四條，設立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學生自治選 

         舉委員會，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八屆學生自治選 

         舉委員會監察委員人事任命案」提請審議。 

    二、 相關資料已檢附在附件一，請各議員詳讀「附件一、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第八屆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111 學年度   

        第十八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十五屆學生議員二合一改 

        選）監察委員被提名人清冊」。 

    三、 相關資料已檢附在附件二，請各議員詳讀「附件二、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第八屆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111 學年度    

        第十八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十五屆學生議員二合一改 

        選）監察委員被提名人簡歷」。 

程序委員會 

之處理意見 

 

大會決議  

備註： 
 一、填寫完畢後，請送至學生議會秘書處。 
 二、若無確實填寫並提交各項資料，程序委員會恕不受理。 
 三、表單須於會議前八日提出，逾時將列入下次會議。 
 四、表格若不敷表格若不敷使用，得延伸表格使用。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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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第 八 屆 學 生 自 治 選 舉 委 員 會 

監 察 委 員 被 提 名 人 清 冊 

序號 職稱 科系/班級 姓名 

1 監察委員 日四技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二年 A班 

林耕廉 

2 監察委員 進四技旅運管理系二年 A班 張金億 

3 監察委員 日四技旅館管理系二年 C班 陳律蓉 

4 監察委員 日四技應用英語系二年 A班 吳惠棋 

5 監察委員 進四技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二年 A班 

郭依婷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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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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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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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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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提案人  提案單位  收件章  收件單位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提 案 單 

☆ 年 月 日 

提案 112 3 30 

收件    
 

 

會議名稱 第十四屆 1112 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提案人 姓名/蔡濬紳 單位/本部 職稱/會長 

連署人 此提案免連署 

案由主旨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八屆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人

事任命案」，提請審議。 

項目種類 □經費預算  □活動預算  □新訂法規  □修訂法規  ■其他 人事任命          

案 

由 

內 

文 

說明： 

    一、 依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組織規程第十三條、第十 

         八條及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第 

         三章第四條，設立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學生自治選 

         舉委員會，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八屆學生自治選 

         舉委員會選舉委員人事任命案」提請審議。 

    二、 相關資料已檢附在附件一，請各議員詳讀「附件一、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第八屆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111 學年度   

        第十八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十五屆學生議員二合一改 

        選)選舉委員被提名人清冊」。 

    三、 相關資料已檢附在附件二，請各議員詳讀「附件二、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第八屆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111 學年度    

        第十八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十五屆學生議員二合一改 

        選)選舉委員被提名人簡歷」。 

程序委員會 

之處理意見 

 

大會決議  

備註： 
 一、填寫完畢後，請送至學生議會秘書處。 
 二、若無確實填寫並提交各項資料，程序委員會恕不受理。 
 三、表單須於會議前八日提出，逾時將列入下次會議。 
 四、表格若不敷表格若不敷使用，得延伸表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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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第 八 屆 學 生 自 治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委 員 被 提 名 人 清 冊 

序號 職稱 科系/班級 姓名 

1 選舉委員 進四技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一年 A班 林千芷 

2 選舉委員 日五專餐飲廚藝科一年 A班 簡培恩 

3 選舉委員 日四技餐飲管理系一年 A班 羅孝祖 

4 選舉委員 日四技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一年 A班 方宇靖 

5 選舉委員 日四技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一年 A班 郭品妤 

6 選舉委員 日四技餐飲管理系一年 A班 徐婕 

7 選舉委員 日四技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一年 A班 蘇翊瑋 

8 選舉委員 日四技旅館管理系二年 C班 謝芷芸 

9 選舉委員 五專餐飲廚藝科一年 A班 謝芸睿 

10 選舉委員 日四技旅館管理系二年Ｃ班 王俊霖 

11 選舉委員 進四技旅館管理系一年 A班 王均曜 

12 選舉委員 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一年 A班 王芸茹 

13 選舉委員 日四技西餐廚藝系一年 A班 何翔安 

14 選舉委員 日四技應用英語系一年 A班 阮詩涵 

15 選舉委員 日四技應用日語系一年 A班 許宥榕 

16 選舉委員 日四技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一年 A班 郭峻嘉 

17 選舉委員 進四技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一年 A班 陳政錡 

18 選舉委員 日四技旅館管理系一年 A班 曾俊茗 

19 選舉委員 日四技餐飲管理系一年 B班 黃冠憲 

20 選舉委員 日四技休閒暨遊憩管理系一年 A班 黃奕 

21 選舉委員 日四技中餐廚藝系一年 B班 詹棋淳 

22 選舉委員 日四技烘焙管理系一年 A班 鄒杰恩 

23 選舉委員 日四技國際廚藝系一年 A班 鄭宇倢 

24 選舉委員 日四技旅運管理系一年 A班 鄭皓宇 

25 選舉委員 五專餐飲廚藝科二年 A班 謝宜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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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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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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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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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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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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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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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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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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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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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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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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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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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ㄓㄦˋ

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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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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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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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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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名稱：第十四屆 1112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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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現任系科學會會長、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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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五專餐飲廚藝科二 A 



111 修訂 

提案人  提案單位  收件章  收件單位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提 案 單 

☆ 年 月 日 

提案 112 3 24 

收件    
 

 

會議名稱 第十四屆 1112 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提案人 姓名/蔡濬紳 單位/本部 職稱/首長 

連署人 此提案免連署 

案由主旨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會經

費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費」，提請審議。 

項目種類 ■經費預算  □活動預算  □新訂法規  □修訂法規  □其他          

案 

由 

內 

文 

說明： 

    一、依據第十四屆學生議會 111 學期第二會期第一次例行會   

        議通過之「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 

        屆學生會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書」之第 2 條第 6 款第   

        1 項第 2 目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

費，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

屆學生會經費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

動費」，提請審議。 

    二、相關資料已檢附在附件一，請各議員詳讀「附件一、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會經費暨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費」。 

程序委員會 

之處理意見 

 

大會決議 
 

備註： 
 一、填寫完畢後，請送至學生議會秘書處。 
 二、若無確實填寫並提交各項資料，程序委員會恕不受理。 
 三、表單須於會議前八日提出，逾時將列入下次會議。 
 四、表格若不敷表格若不敷使用，得延伸表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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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會 

經費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費細項預算 

編號 項目 單位 單價*數量 預估支出 細項說明 

1 參展補助 式 15,000*1 15,000 1.學生會幹部參展補助。 

合計 15,000元 

第一預備金 0 

總計 
第十七屆學生會會費 

第 2 條 6 款 1 項 2 目 
百分比(%) 

15,000 15,000 100% 

 



111 修訂 

提案人  提案單位  收件章  收件單位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提 案 單 

☆ 年 月 日 

提案 112 3 24 

收件    
 

 

會議名稱 第十四屆 1112 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提案人 姓名/劉承逸 單位/學生議會 職稱/議長 

連署人 此提案免連署 

案由主旨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會經

費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費」，提請審議。 

項目種類 ■經費預算  □活動預算  □新訂法規  □修訂法規  □其他          

案 

由 

內 

文 

說明： 

    一、依據第十四屆學生議會 111 學期第二會期第一次例行會   

        議通過之「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 

        屆學生會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書」之第 3 條第 4 款第  

        1 項第 0 目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

費，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

屆學生會經費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

動費」，提請審議。 

    二、相關資料已檢附在附件一，請各議員詳讀「附件一、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會經費暨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費」。 

程序委員會 

之處理意見 

 

大會決議 
 

備註： 
 一、填寫完畢後，請送至學生議會秘書處。 
 二、若無確實填寫並提交各項資料，程序委員會恕不受理。 
 三、表單須於會議前八日提出，逾時將列入下次會議。 
 四、表格若不敷表格若不敷使用，得延伸表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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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會 

經費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費細項預算 

編號 項目 單位 單價*數量 預估支出 細項說明 

1 參展補助 式 8,000*1 8,000 1.學生會幹部參展補助。 

合計 8,000元 

第一預備金 0 

總計 
第十七屆學生會會費 

第 3 條 4 款 1 項 0 目 
百分比(%) 

8,000 8,000 100% 

 



提案人  提案單位  收件章  收件單位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提 案 單 

☆ 年 月 日 

提案 112 3 24 

收件    
 

 

會議名稱 第十四屆 1112 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提案人 姓名/林兆城 單位/學生議會 職稱/法規召委 

連署人 郭依婷、廖家慧、林耕廉、林仟珊、楊子葰 

案由主旨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議事規則」新訂條文草案，提

請審議。 

項目種類 □經費預算  □活動預算  □修訂法規  ■新訂法規  □ 人事任命案 

案 

由 

內 

文 

說明： 

一、 茲提出訂頒「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議事規則」新

訂法規一讀，內容詳如附件一。 

程序委員會 

之處理意見 

 

大會決議 
 

備註： 
 一、填寫完畢後，請送至學生議會秘書處。 
 二、若無確實填寫並提交各項資料，程序委員會恕不受理。 
 三、表單須於會議前八日提出，逾時將列入下次會議。 
 四、表格若不敷使用，得延伸表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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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議事規則草案總說明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議事規則，為本校學生議會例行會議之會議規則依據，因目前尚未

建立相關條文，為使會議能夠運行更加順利，因而擬具本法草案，以符合當前學生會所需。其全文

共計三十條，要點說明如下： 

一、總則。（第一條～第五條） 

二、提案。（第六條） 

三、前置工作。（第七條～第十條） 

四、開會及討論。（第十一條～第十九條） 

五、表決。（第二十條～第二十七條） 

六、附則。（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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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議事規則 

新訂法規 一讀對照表    
條文 說明 

第一條（適用範圍） 

本規則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例行會議（以下簡稱議

會例會）之相關會議規則。 

該法規用於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

議會例行會議。 

第二條（秘書應列席大會） 

議會例會，秘書長應列席，秘書長因故不能列席時，由副秘

書長列席或指派議會秘書處員列席，辦理會議相關事項。 

學生議會秘書應列席會議。 

第三條（會議應簽到） 

議會例會出席者及列席者，均應署名於簽到表。 

議會例會出席者及列席者，應署名

於簽到表，以作證明。 

第四條（開會額數計算） 

各種會議之開會額數，依下列規定： 

議會例會以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前款應

到人數，以全體總數减除因公、因病、因事人數計算之。 

議會例會出席人數應超過應到人數

半數，才可進行會議，否則需將當

日議程延後至下次例會。 

第五條（請假方式） 

因故無法出席會議者，應於會議召開前，以書面型式或數位

通訊方法向主席或秘書請假。 

如例會不得出席者，應向主席或秘

書進行請假相關程序。 

根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

織規程第七章第四十三條 

「例會請假手續如下： 

一、議員無法出席，應於開會前三

日，將請假單以電子郵件寄至議會

的信箱備查，以完成請假程序。 

二、 如原預定出席例會,卻因臨時

事故無法參加,應於開會前一小時以

電話口頭向議會秘書長完成請假。 

三、 未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且未出

席之議員,將列為議員出席會議之考

評成績參考依據。」 

第六條（提案方式） 為維持例會順暢進行，應在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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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之提出，以書面行之，如為法律案，應附具條文及立法

理由。行政中心秘書處，應於十三日前接收提案，並於十日

前提交至學生議會。 

繳交提案，否則學生議會有權延至

下次議程，或是取消此次議案。 

第七條（會議召集方式） 

會議之召集，除各該會議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行之： 

（一）例會及各種臨時會由秘書長召集之。 

（二）每屆改選後之第一次例會，由前屆負責人或當選人中 

      得票最多者召集。 

召集人應於會議前一週將開會事由、時間及地點通知各出席

人、列席人或公告之，並附開會通知單、議程及有關資料。 

會議召集方式，可以以左側方式行

之。 

第八條（開會通知單） 

開會通知應記載會議會次、地點、日期及開始時間，並分列報

告事項、質詢事項、討論事項或選舉等其他事項，並附具各議

案之提案全文、審查報告暨關係文書或報告文件。 

開會通知單應記載相關事項，以達

到完整的事項傳達。 

第九條（會議議程） 

開會應於事先編訂會議程序，其項目如下：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宣讀並認可議程。 

（四）報告及詢答事項。 

（五）前會遺留之事項 

（六）提案討論 

（七）臨時動議 

（八）聲明與補述 

（九）主席結論 

（十）散會 

（視情況於議程中加入選舉事項） 

左側為議程表應列入之項目，其議

程應與開會通知一同寄給會議出席

者及列席者。 

第十條（議程事項） 

議程應記載開會年、月、日、時，分列報告事項、討論事項

或選舉等其他事項，並附具各議案之提案全文。由機關提出

議程應詳細記載該次會議內容，使

出席者及列席者可以知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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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議案及議員所提法律案，於付審查前，應先列人報告事

項。 

第十一條（主席推派） 

由學生議會議長為會議之當然主席，若學生議會議長無法出

席，則由學生議會副議長擔任主席，若副議長無法出席，則

由出席議員推選主席。 

若議長無法出席，則由副議長擔任

主席；若副議長無法出席，則由議

員順位推選。根據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第七章第三十

六條第一點「一、學生議會期初例

會開會時，由議長為主席，議長未

能出席，由副議長擔任主席，議

長、副議長均未能出席時，由出席

議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並於臨時動

議時選出下次例會之主席。」 

第十二條（主席公正地位） 

主席應居於公正超然之地位，嚴格執行會議規則，維持會議

和諧，使會議順利進行。 

主席應於中立地位，不得偏頗任何

一方。 

第十三條（主席表決例外） 

主席以不參與表決為原則。主席於議案表決正反方同票時，

得加入正方，使其通過；或不加入，而使其否決，但有特別

規定之表決人數者，從其規定。主席於議案之表決，正反方

相差一票時，得參加少數方面，使成同數以否決之。 

主席以不參與表決為原則。特殊狀

況除外。 

第十四條（出席人權利） 

出席人有發言、動議、提案、討論、表決及選舉等權利。出

席人有遵守會議規則，服從決議等義務。未出席亦同。 

出席人需遵守會議規則，未出席者

相同。 

第十五條（列席人權利） 

列席人得參與本身所代表單位有關問題之發言與討論，列席

人有遵守會議規則，發言禮貌及議場秩序之義務。 

用投票方法表決，除非有足以明顯影響表決結果之重大瑕疵

者，否則不得要求重付表決。 

列席人有遵守會議規則之義務。 

第十六條（請求發言方式） 

出席人或列席人發言，須先以下列方式之一，請求發言地

位。經主席認可後，始得發言。 

口呼主席請求發言。主席對前項各款之請求，應點首示意，

或稱呼准其立即發言。 

下列事項無需討得發言地位，並得問斷他人發言： 

左側為請求發言之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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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權宜問題。 

     （二）秩序問題。 

     （三）會議詢問。 

     （四）申訴動議。 

第十七條（對事不對人） 

發言應有禮貌，就題論事，除以對人為主體之議案外，不得 

涉及私人私事，如言論超出議題範圍，或有失禮貌時，主席

應予制止，或中止其發言，其他出席人，亦得請求主席為

之。 

會議討論範圍應對事不對人。 

第十八條（複議動議） 

經否決之議案，除復議外，不得再行提出。 

經否決之議案，除復議外，不得再

行提出。 

第十九條（未完結議程處理） 

議事日程所定議案末能開議，或議而未能完結者，由秘書長 

編入下次議事日程。 

若當次議程無法完成，應納入下一

次議程繼續完成。 

第二十條（三讀會） 

立法機關於法律規章及預算案之討論，以三讀會之程序為 

之。 

若立法機關於法律規章及預算案需

要討論，必須由三讀會進行。 

第二十一條（兩面俱呈） 

表決應就贊成與反對兩面俱呈，並由主席宣布其結果。 

應同時尊重贊成、反對、無意見等

相關意見，並且由主席宣布結果。

根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

織規程第七章第四十六條「議案之

表決應兩面具呈，除要點中有特別

規定外，則以內政部會議規範規定

之。」 

第二十二條（重付表決） 

出席議員對於表決結果提出異議時，經二人以上連署或附 

議，得要求重付表決。但以一次為限。 

若對該次表決結果有異議，可連署

後， 

第二十三條（表決結果報告）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由當場會議秘書記錄之。 

會議結果當場報告後，由當場秘書

紀錄之。 

第二十四條（清點人數） 例會進行中，若出席人數未達應到

人數半數，則不得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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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進行中，出席議員對於在場人數提出疑問，經清點不足 

法定人數時，不得進行表決。 

第二十五條（付委方式） 

議案全部或其一部，得經大會決議，交付委員會處理之。付 

委案件，有修正案未決者，應一併付委辦理。議案內容，包 

括數種不同性質，得分交其他委員會。 

若相關議案有需求時，應交付相關

委員會，進行調查。 

第二十六條（報告結果） 

付委案件辦竣後，應將結果向大會提出報告。 

其結果應在調查過後，向大會提出

報告，讓出席者以及列席者可以了

解個案狀況。 

第二十七條（優先發言權） 

例會主席或報告人，為解釋議員會之報告，得優先發言。 

應由主席及提案人優先發言，以維

持會議秩序。 

第二十八條（線上會議許可方式） 

學生議會會議以實體會議為原則，但因災害應變、傳染病防 

治或其他客觀因素，以致實體會議無法進行時，議長得裁定 

召開線上會議。 

例會若因特殊狀況，得利用線上會

議取代實體會議。 

第二十九條（不得私自公布報告） 

議員會非經大會許可，不得對外公布其報告。 

為維持會議成員相關權利，因此除

秘書處公告會議紀錄等，其他成員

非經許可，不得對外公布相關紀

錄。 

第三十條（規則通過辦法） 

本規則由學生會議全體議員三讀決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該規則由學生議會例會三讀決議通

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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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議事規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適用範圍） 

本規則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例行會議(以下簡稱議會例會)之相關會議規則。 

第二條（秘書應列席大會） 

議會例會，秘書長應列席，秘書長因故不能列席時，由副秘書長列席或指派議會秘書處員列席，辦

理會議相關事項。 

第三條（會議應簽到） 

議會例會出席者及列席者，均應署名於簽到表。 

第四條（開會額數計算） 

各種會議之開會額數，依下列規定： 

議會例會以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前款應到人數，以全體總數减除因公、因病、\ 

因事人數計算之。 

第五條（請假方式） 

因故無法出席會議者，應於會議召開前，以書面型式或數位通訊方法向主席或秘書請假。 

第二章 提案 

第六條（提案方式） 

議案之提出，以書面行之，如為法律案，應附具條文及立法理由。 

行政中心秘書處，應於十三日前接收提案，並於十日前提交至學生議會。 

第三章 前置工作 

第七條（會議召集方式） 

會議之召集，除各該會議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行之： 

（一）例會及各種臨時會由秘書長召集之。 

（二）每屆改選後之第一次例會，由前屆負責人或當選人中得票最多者召集。 

      召集人應於會議前一週將開會事由、時間及地點通知各出席人、列席人或公告之，並附開會 

通知單、議程及有關資料。 

第八條（開會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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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通知應記載會議會次、地點、日期及開始時間，並分列報告事項、質詢事項、討論事項或選舉 

等其他事項，並附具各議案之提案全文、審查報告暨關係文書或報告文件。 

第九條（會議議程） 

開會應於事先編訂會議程序，其項目如下：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宣讀並認可議程。 

（四）報告及詢答事項。 

（五）前會遺留之事項 

（六）提案討論 

（七）臨時動議 

（八）聲明與補述 

（九）主席結論 

（十）散會 

（視情況於議程中加入選舉事項） 

第十條（議程事項） 

議程應記載開會年、月、日、時，分列報告事項、討論事項或選舉等其他事項，並附具各議案 

之提案全文。由機關提出之議案及議員所提法律案，於付審查前，應先列人報告事項。 

第四章 開會及討論 

第十一條（主席推派） 

由學生議會議長為會議之當然主席，若學生議會議長無法出席，則由學生議會副議長擔任主席，若

副議長無法出席，則由出席議員推選主席。 

第十二條（主席公正地位） 

主席應居於公正超然之地位，嚴格執行會議規則，維持會議和諧，使會議順利進行。 

第十三條（主席表決例外） 

主席以不參與表決為原則。主席於議案表決正反方同票時，得加入正方，使其通過；或不加入，而 

使其否決，但有特別規定之表決人數者，從其規定。主席於議案之表決，正反方相差一票時，得參 

加少數方面，使成同數以否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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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出席人權利） 

出席人有發言、動議、提案、討論、表決及選舉等權利。出席人有遵守會議規則，服從決議等義 

務。未出席亦同。 

第十五條（列席人權利） 

列席人得參與本身所代表單位有關問題之發言與討論，列席人有遵守會議規則，發言禮貌及議場秩 

序之義務。 

第十六條（請求發言方式） 

出席或列席人發言，須先以下列方式之一，請求發言地位。經主席認可後，始得發言 

口呼並稱呼主席請求發言。主席對前項各款之請求，應點首示意，或稱呼准其立即發言。 

下列事項無需討得發言地位，並得問斷他人發言： 

 （一）權宜問題。 

     （二）秩序問題。 

     （三）會議詢問。 

     （四）申訴動議。 

第十七條（對事不對人） 

發言應有禮貌，就題論事，除以對人為主體之議案外，不得涉及私人私事，如言論超出議題範圍， 

或有失禮貌時，主席應予制止，或中止其發言，其他出席人，亦得請求主席為之。 

第十八條（複議動議） 

經否決之議案，除復議外，不得再行提出。 

第十九條（未完結議程處理） 

議事日程所定議案末能開議，或議而未能完結者，由秘書長編入下次議事日程。 

第五章 表決 

第二十條（三讀會） 

立法機關於法律規章及預算案之討論，以三讀會之程序為之。 

第二十一條（兩面俱呈） 

表決應就贊成與反對兩面俱呈，並由主席宣布其結果。 

第二十二條（重付表決） 

出席議員對於表決結果提出異議時，經二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得要求重付表決。但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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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投票方法表決，除非有足以明顯影響表決結果之重大瑕疵者，否則不得要求重付表決。 

第二十三條（表決結果報告）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由當場會議秘書記錄之。 

第二十四條（清點人數） 

例會進行中，出席議員對於在場人數提出疑問，經清點不足法定人數時，不得進行表決。 

第二十五條（付委方式） 

議案全部或其一部，得經大會決議，交付委員會處理之。付委案件，有修正案未決者，應一併付委 

辦理。議案內容，包括數種不同性質，得分交其他委員會。 

第二十六條（報告結果） 

付委案件辦竣後，應將結果向大會提出報告。 

第二十七條（優先發言權） 

例會主席或報告人，為解釋議員會之報告，得優先發言。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線上會議許可方式） 

學生議會會議以實體會議為原則，但因災害應變、傳染病防治或其他客觀因素，以致實體會議無法

進行時，議長得裁定召開線上會議。 

第二十九條（不得私自公布報告） 

議員會非經大會許可，不得對外公布其報告。 

第三十條（規則通過辦法） 

本規則由學生會議全體議員三讀決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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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提 案 單 

☆ 年 月 日 

提案 112 3 24 

收件    
 

 

會議名稱 第十四屆 1112 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提案人 姓名/劉承逸 單位/學生議會 職稱/議長 

連署人 此提案免連署 

案由主旨 
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會經

費暨委員會專業訓練費」，提請審議。 

項目種類 ■經費預算  □活動預算  □新訂法規  □修訂法規  □其他          

案 

由 

內 

文 

說明： 

    一、依據第十四屆學生議會 111 學期第二會期第一次例行會   

        議通過之「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 

        屆學生會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書」之第 3 條第 2 款第  

        2 項第 0 目委員會專業訓練費，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會經費暨委員會專業

訓練費」，提請審議。 

    二、相關資料已檢附在附件一，請各議員詳讀「附件一、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會經費暨   

        委員會專業訓練費」。 

程序委員會 

之處理意見 

 

大會決議 
 

備註： 
 一、填寫完畢後，請送至學生議會秘書處。 
 二、若無確實填寫並提交各項資料，程序委員會恕不受理。 
 三、表單須於會議前八日提出，逾時將列入下次會議。 
 四、表格若不敷表格若不敷使用，得延伸表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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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會 

經費暨委員會專業訓練費細項預算 

編號 項目 單位 單價*數量 預估支出 細項說明 

1 講師車馬費 式 1,000*1 1,000 選舉研習講師車馬費補提案 

2 匯款手續費 式 30*2 60 匯款手續費。 

合計 1,060元 

第一預備金 0 

總計 
第十七屆學生會會費 

第 3 條 2 款 2 項 0 目 
百分比(%) 

1,060 7,500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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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 會議記錄 

第十四屆 1112 學期 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議 

時  間：112 年 4 月 2 日（星期日）下午 21 時 00 分 

地  點：Google Meet（代碼：qmf-ucmo-ehj） 

主  席：劉議長承逸              記錄：李沛欣 

出 席 者：劉議長承逸、張副議長金億、吳議員惠棋、林議員仟珊、林議員妤薇、

林議員兆城、林議員耕廉、侯議員旻亨、陳議員妍蓁、郭議員依婷、

張議員藝宣、曹議員駿揚、傅議員政嘉、黃議員姿綾、李議員潁軒、

楊議員妤譁、廖議員家慧、盧議員佳瑩、黃議員健鈞、莊議員君浩、

楊議員子葰 

列 席 者：蔡會長濬紳、洪副會長悦慈、李副會長沂諼、行政中心幹部、提案人、

陳秘書長律蓉 

請假人員： 

缺席人員：廖議員家慧、黃議員健鈞、楊議員子葰、莊議員君浩、侯議員旻亨 

壹、 宣布開會  (開會時間：21 時 00 分) 

貳、 主席致詞 

 大家好，今天是 1112 學期第一會期第一次臨時會議，因為選舉時程的關 

係，因此特別召開此次臨時會議。本次會議將完成選舉委員、監察委員人

事任命，同時下禮拜假日學校將參與一一二年大專院校學生會成果展，為

補助處部長參展費及交通費，因此提出此提案，請秘書宣讀下一個議程。 

參、 宣讀並認可議程 

 想詢問在場的議眾對今日的議程有無任何異議？若無，請秘書宣讀下一個 

議程。 

肆、 報告及詢答事項 

    劉議長承逸：這邊是學生議會議長劉承逸進行學生議會業務報告。 

    劉議長承逸：學生自治選舉事務研習昨日已完成第二次全體工作人員會 

                議，各位選舉委員、監察委員，此次的研習將在四月十九 

                日的班會課辦理。法規委員會今日的例會將會提出議事規 

                則的一讀，並且之後會根據學生會組織規程將其不合適的 

                地方進行修改。財政委員會預計於四月十一日進行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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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秘書宣讀下一個議程。 

伍、 前會遺留之事項 

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八屆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監察委

員人事任命案」，提請審議。 

    劉議長承逸：請副議長張金億進行說明。 

    張副議長金億：各位議眾及行政中心的夥伴大家好，因為要舉辦二合一選 

                  舉，因此我們成立了選舉委員會，以下是我們的委員名單 

                  ，請各位議眾審核。 

    討論及質詢： 

    劉議長承逸：想詢問在場的議眾對此提案有無任何異議或正反意見要提 

                出？若無，我們對此提案進行線上投票舉手三二決，請各位 

                點擊 Google Meet 舉手鍵，並且在十秒內進行投票，現在開 

                始進行投票。 

 

    決議：贊成 10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提案二】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八屆學生自治選舉委員會選舉委 

員人事任命案」，提請審議。 

    劉議長承逸：請副議長張金億進行說明。 

    張副議長金億：此提案也是針對二合一選舉，以下是推派選舉委員的名單 

                  ，請各位議眾們審核。 

    討論及質詢： 

    劉議長承逸：想詢問在場的議眾對此提案有無任何異議或正反意見要提出 

                ？若無，我們對此提案進行線上投票舉手三二決，請各位點 

                擊 Google Meet 舉手鍵，並且在十秒內進行投票，現在開始 

                進行投票。 

 

    決議：贊成 12 票 反對 3 票 通過 

【提案三】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 

          會經費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費」，提請 

          審議。 

    劉議長承逸：請副議長張金億進行說明。 

    張副議長金億：此提案是要補助學生會幹部於全國學生會評鑑競賽用的參 

                  展費用，費用為八千元一筆，再請議員審核。 

    討論及質詢： 

    劉議長承逸：想詢問在場的議眾對此提案有無任何異議或正反意見要提出 

                ？若無，我們對此提案進行線上投票舉手過半決，請各位點 

                擊 Google Meet 舉手鍵，並且在十秒內進行投票，現在開始 

                進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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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贊成 11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提案四】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 

          會經費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費」，提請 

          審議。 

    劉議長承逸：這邊請副議長張金億進行說明。 

    張副議長金億：各位議眾好，這是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參展大專院校學生會 

                  評鑑所需的金額，我們記一筆為一萬五千元的費用，請各 

                  位議員們進行審核。 

    討論及質詢： 

    劉議長承逸：想詢問在場的議眾對此提案有無任何異議或正反意見要提出 

                ？若無，我們對此提案進行線上投票舉手過半決，請各位點 

                擊 Google Meet 舉手鍵，並且在十秒內進行投票，現在開始 

                進行投票。 

 

    決議：贊成 12 票 反對 1 票 通過 

【提案五】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議事規則」新訂條文草 

          案，提請審議。 

    劉議長承逸：為節省時間，因此採逐款宣讀的方式進行宣讀。 

    張副議長金億：主席，這裡提出請免宣讀。 

    討論及質詢： 

    劉議長承逸：現在開始對請免宣讀進行投票。贊成請免宣讀的請各位點 

                擊 Google Meet 舉手鍵，並且在十秒內進行投票，現在開始 

                進行投票。 

 

    決議：贊成 8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討論及質詢： 

    劉議長承逸：想詢問在場的議眾對此提案有無任何異議或正反意見要提出 

                ？若無，我們對此提案進行線上投票舉手三二決，請各位點 

                擊 Google Meet 舉手鍵，並且在十秒內進行投票，現在開始 

                進行投票。 

 

    決議：贊成 12 票 反對 1 票 通過 

【提案六】茲提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第十七屆學生 

          會經費暨委員會專業訓練費」，提請審議。 

    劉議長承逸：這邊請副議長張金億進行說明。 

    張副議長金億：各位議眾們好，這裡是辦理研習的經費，我們有邀請講 

                  師，講師的車馬費為一千元一筆，而手續費為三十元兩 

                  筆，總金額為一千零六十元，那請各位議眾們審核數字上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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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及質詢： 

    劉議長承逸：想詢問在場的議眾對此提案有無任何異議或正反意見要提出 

                ？若無，我們對此提案進行線上投票舉手三二決，請各位點 

                擊 Google Meet 舉手鍵，並且在十秒內進行投票，現在開始 

                進行投票。 

 

    決議：贊成 12 票 反對 0 票 通過 

柒、 臨時動議 

捌、 聲明與補述 

玖、 主席結論 

    感謝大家參與今天的會議，請秘書宣讀下一個議程。 

壹拾、 散會  (結束時間：21 時 17 分) 

 

會議照片： 

   

 

 

 

 

 

 

 

 

 

 

 

 

 

 

 

 

 


